
   



涵民〔2023〕47号

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区级运营补助资金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涵西街道办事处：
根据《中共莆田市委 莆田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养老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莆委发〔2017〕14号)和《莆田市民政局关于印发莆田市城乡养老服务设施发展指数考评办法的通知》(莆民〔2020〕62号)文件精神，当地政府对已建成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给予每个每年不低于20000元的运营补贴。
2022年全区有运营并符合条件的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共1个：涵西街道苍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根据《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度民办养老机构市级专项补助资金（第三批）的通知》（莆财社〔2022〕166号），涵西街道苍林社区“长者之家”五星级于2022年6月13日过期，并已享受2022年星级“长者之家”2022年1月-5月的市级运营补助3.33万元，根据莆田市民政局养老与慈善科通知要求，市级“长者之家”星级运营补贴不与区级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运营补贴重复享受。根据涵西街道苍林社区提交的申报材料，我局进行材料审核及实地走访后，决定下发涵西街道苍林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022年6-12月共7个月的区级运营补助1.17万元。
请按照有关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资金管理，将以上款项尽快落
实到项目，确保专款专用。

附件：涵江区2022年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区级运营补助资金表

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
2023年6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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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涵江区2022年度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
区级运营补助资金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街道
	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站）
	2022年度区级
运营补贴

	1
	涵西街道
	苍林社区
	苍林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
	1.17





